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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 
「11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 29 學分班」 

招生簡章 
一、 依據 

(一) 依教育部  115年1月26日臺教師(三)字第1152600187號、115年3月24日臺教師(三)
字第1152600691號函辦理。 

(二) 依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閩南語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辦理。 

(三) 依教育部「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作業要點」辦理。 

二、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本校進修推廣處。  

(三) 協辦單位：本校台灣文化研究所(115學年度整併為台灣語言與文化學系)。 

三、 開設班別：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 29 學分班 
四、 招生對象 

(一) 現任國民小學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由縣市政府薦送名單優先錄取） 

(二) 具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之儲備教師(含兼任、代理及代課教師) 

五、 錄取方式 
(一) 錄取順位： 

本班招收對象以現職擔任本土語(臺灣台語)課程教學之教師為優先，報名教師依以下順

位及報名順序依序錄取。 

第一順位：縣市政府薦送之現職專任教師 
第二順位：現職擔任本土語(臺灣台語)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請檢附114學年度第 2 

學期課表以茲證明。 

第三順位：現職專任教師 

第四順位：現職擔任本土語文(臺灣台語)工作之代理、代課教師(需具教師證) ，請檢

附114學年度第 2 學期課表以茲證明。 

第五順位：現職代理、代課教師(需具教師證) 

第六順位：儲備教師(需具教師證) 
 若逾招生人數時，且同順位多人時，依總服務年資高低錄取。倘年資相同時，依年

長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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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本土語文(臺灣台語)教學之教師請檢附114學年度第 2 學期課表以茲證明。 

(二) 修課原則： 

本學分班依據教育部 111 年 07 月 04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064729 號函「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設計課程架構及修課順序，應完整修畢 29學分(除經審查得予抵免部分科目外，不開放單

科選修，如有特殊情況，單科選修視報名人數狀況開放。) 

六、 招生人數： 
本班錄取 50 人（註冊繳費人數未達  25 人，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七、 上課日期、時間與地點 
(一) 上課日期：115年8月1日 至 116年12 月止(實際上課課表，另行公告。) 
(二) 上課時間： 

1. 學期間為週六、日上課。（早上8：00~12：00、下午13：00~17：00，共8小
時）。 

2. 寒暑假期間為週一至週五上課。（早上8：00~12：00、下午13：00~17：00，
共8小時）。 

※部分課程得以開設遠距教學方式實施，但仍以本校課程規劃為主。 
※如因疫情等特殊狀況，得改採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三) 上課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八、 課程科目及授課師資(共 29 學分) 
(一) 課程科目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閩南語文溝

通能力 
(至少6學分) 

台語聽力與口說(必修) 2 36 
3門必選2門 台語閱讀與書寫(必修) 2 36 

初級台語(必修) 2 36 
進階台語 2 36 

依實際教學情

況調整 

台語的口語表達 2 36 
台語創作 2 36 
新聞台語 2 36 

語言學知識 
(至少6學分) 

語言學概論(必修) 3 54 
台語導論(必修) 2 36 
語音紀錄與採集分析 3 54 
台語及客語比較 3 54 
台灣語詞的源流與演變 3 54 

閩 南 文 化 
與文學 
(至少6學分) 

台灣文化導論(必修) 2 36 
台灣俗語與文化 2 36 
台灣歷史與文學 2 36 
白話字文獻導讀 3 54 
台語戲劇與電影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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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與影視改編專題 3 54 
台灣語言與文化專題 3 54 
台語文學專題 3 54 
台灣古蹟導覽與教學 3 54 
台灣海洋史研究 3 54 

閩南語教學 
(至少6學分) 

台語語音教學專題(必修) 3 54 
台語詞彙語法教學(必修) 3 54 
台語教學專題 3 54 
台語繪本創作與教學 3 54 

專業課程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

法 
2 36  

備註： 
1. 依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

及實際需求調整開課。 
2. 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閩南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學分修習，除本表規定之至少

26 學分外，並應取得國小「教育專業課程」之「閩南語文教材教法」或其相似

科目至少 2 學分。 
※持有國小教師證書參加者，於修畢學分班課程及規定條件，並符合開班學校加科登記

規定者，取得該修習專長之教師證書；至持特殊教育學校(班)國小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參加

者，係於上開特教教師證書加註該修習專長，非取得國小學校教師證書。 

(二) 授課師資 

教師姓名 職稱 專兼任別 授課科目名稱 授課學分數 
何義麟 教授 專任 台灣歷史與文學 2 

翁聖峰 教授 專任 
台語聽力與口說 2 
台灣文化導論 2 
台灣文學與影視改編專題 3 

方真真 教授 專任 
台灣古蹟導覽與教學 3 
台灣海洋史研究 3 

陳允元 助理教授 專任 台語創作 2 

王桂蘭 助理教授 專任 

初級台語 2 
語言學概論 3 
台語繪本創作與教學 3 
語音紀錄與採集分析 3 
台語及客語比較 3 
白話字文獻導讀 3 
台語戲劇與電影 2 
台灣語言與文化專題 3 

周美慧 副教授 兼任 台灣語詞的源流與演變 3 
林淇瀁 名譽教授 兼任 新聞台語 2 
葉衽榤 副教授 專案 台語文學專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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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沛慈 講師 專任 
台語教學專題 3 
台語詞彙語法教學 3 
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材教法  2 

蔡惠名 助理教授 兼任 

台語閱讀與書寫 2 
台語的口語表達 2 
進階台語 2 
台語語音教學專題 3 
台語導論 2 

王韶君 助理教授 兼任 台灣俗語與文化 2 

九、 抵免辦法 
(一) 本班得辦理學分抵免，請於報名時檢附相關資料，並以一次辦理為原則。 
(二) 報名本學分班可依本校規定辦理學分抵免，抵免之科目學分為 10 年內所修習，如

需抵免請檢附「抵免申請表/附件」(請印成 A3)及備齊「相關文件」，如下： 

1. 抵免申請表(格式請以 A3 格式列印，近10年內曾修習之相關學分，擬申請學分

採認或抵免者，請參照簡章附件5：學分抵免說明，檢附相關文件辦理，於報名

階段併同學分抵免申請表提出申請，抵免課程請參照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 

2. 大學或研究所修讀科目之歷年成績單正本。 

3. 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影本(須有科目名稱)(抵免大學/
研究所學分必備文件)。 

4. 若為推廣教育班別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 (1)教育部核定開設該班別之公文 (2)教
育部核定開設之課程名稱(計畫書) (3)學分證明書影本 (4)成績單正本。 

5. 科目名稱不同時，請檢附「課程大綱」。 

6. 上述抵免資料未齊全者，不予審查，恕不受理補件抵免審查。 

7. 所繳交資料請自行備份留存，恕不退還。 

十、 報名方式與報名文件 
(一) 即日起受理報名，115年5月25日(一)截止收件(郵戳為憑)，逾期未繳件或資料不

全得不予審查。 
(二) 相關資料裝於信封袋，信封黏貼「報名專用封面」掛號郵寄至106320臺北市和平

東路二段134號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請注意：逾期、資料不全或報名未繳交報名文件，不予審查】 

(三) 繳交文件： 

1. 報名表(◎必繳，如附件 1) 

2. 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影本(◎必繳) 

3. 在職證明書正本(◎必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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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必繳) 

5. 總服務年資一覽表(◎必繳，如附件 2，需檢附歷年聘書影本或服務證明書正本) 

6. 學員切結書(◎必繳，如附件 3) 

7. 相關證明文件：(可參閱本簡章第五點：錄取方式、第九點：抵免辦法) 

(1) 擔任本土語(臺灣台語)教學之教師請檢附114學年度第2學期本土語文(臺灣台

語)課程課表(◎本土語(臺灣台語)教學之教師必備，無則免附)。 

(2) 抵免相關資料等(◎辦理學分抵免之教師必備，無則免附)： 

 抵免申請表(※請列印成 A3 統一格式，如附件5) 

 若為大學、研究所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1)10 年內修畢之大學或研究所歷

年成績單正本(2)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影本(須

有科目名稱)(抵免大學/研究所學分必備文件)。 

 若為推廣教育班別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1)教育部核定開設該班別之公文 

(2)教育部核定開設之課程名稱(計畫書)(3)學分證明書影本(4)成績單正本。 

 以上欲抵免之科目名稱若與修學時不同皆須檢附課程大綱。 

8. 報名費300元繳費證明(郵政匯票-匯票抬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9. 依規定期限以限時掛號或快捷寄出，以郵戳為憑；利用i郵箱郵寄請留意郵戳日

期。 

(四) 為利審查作業，將紙本文件寄出後，請於115 年 5 月 25日(一)前至「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 線上填寫報名資料。 

 

十一、 錄取公告 
(一) 正取生：115年6月1日(一)(下班前)於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網頁【最新消

息】公告正取名單，請於6月10日(三)至6月14日(日)繳費完成，逾期視同放棄。 

(二) 備取生：115年6月15日(一)以mail及簡訊通知備取生遞補，並於6月22日(一)繳費

完成，逾期視同放棄。 

(三) 成績複查：放榜後三天內，以一次為限，不得申請調閱及影印相關成績資料。 

(四) 報到驗證事宜另作通知。 

(五)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網址：https://cce.ntue.edu.tw/ (最新消息˙重要公告) 

※以上時間、辦法若有異動，請依本校推廣教育中心網頁公告為主。 

※公告後請依【第十二點】收費方式於期限內繳費，逾期視同放棄資格，不得有議。 

※以上時間、辦法若有異動，請依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網頁公告為主。 

https://www1.inservice.edu.tw/
https://cce.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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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收費標準與繳費方式 

(一) 報名費 300 元(請恕不予退費) ；本班採階段性繳費每一學分費 2,500 元，後續學分數

會依實際排課狀況後再行告知繳費；第一階段費用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者，取

消入學資格，所缺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如有課程抵免成功，則不收取當課程

之學分費) 

(二) 正取生請於 115 年 6 月 10日至 14日繳費完成，逾期辦理者視同放棄。 

(三) 備取生請於 115年 6 月 15 日至 22 日辦理繳費完成，逾期辦理者視同放棄。 

(四) 錄取名單公告後，費用請於上述二、三點規定時間內匯款至本校帳戶。 
國內銀行匯款：ATM / WebATM 轉帳 

銀行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分行別：忠孝分行 

銀行代碼：8220185 

戶 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 

帳 號：185350004105 

(備註：匯款單或轉帳明細、
網銀備註欄註明姓名、臺灣台
語班。 

十三、 修習規定 
(一) 每堂課實施簽到制度。 

(二) 請假需填寫請假單，經授課教師簽名後繳至本所備查；請公假或1日以上病假需

檢附相關證明；除臨時緊急事故及病假外，各項假別均需事先申請。 

(三) 每門課程出席時數應達總時數三分之二以上，請假（含公假及病假）及缺課達

該科目全部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該科目成績以零

分計算。學員應自行調整個人值勤時間，以課務為重，不得以正常輪值或參加

其他研習活動為由請公假。 

(四) 學員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參加考試，經授課教師同意，得予補考。未經請假而

缺考者，該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 遇國定假日及學校放假日，得依上課教師授課狀況停課及補課；惟遇颱風等不

可抗拒之天災恕不補課（依行政院人事局公告）。 

(六) 本課程為學分班，不授予學位，欲取得學位應經各入學考試後依規定辦理。 

(七) 成績計算：各科成績以60分為及格。 

十四、 取得資格 

每課程修習 2 學分計 36 小時(3 學分計 54 小時)，學員缺課未達該科目上課時數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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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即 2 學分課程請假及缺課不得超過 11 小時，3 學分之課程不得超過 17 小時)，

且經各科授課教師考評 60 分及格，以及課程全數修畢後，將由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

教育中心發給學分證明書。 

十五、 退費規定 
(一) 學員錄取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學員如因退班

申請退費，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17條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

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

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

退費者，不予退還。 

2.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十六、 附則 
(一) 本班旨在提供進修相關專業知能，不授予學位證書。如欲取得學位，須經各

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本班核發之學分證明，依教育部之規定，不

得作為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教育學分採計之用。 

(二) 本校得適當調整本課程、上課教室及師資。 

(三) 各班次書籍費與材料費等須另由學員自行負擔，不包含於學費中。 

(四) 本班課程修畢後，成績及格之學分時數可登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五)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取得其基本

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

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六) 考生繳驗（交）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變）造、不實、不符報名資格或

不被承認情事，本校將取消其入學或修讀資格，已修業者所修之學分本校概

不予承認，已修畢者本校將追回註銷學分證明書，上述考生或學員不得要求

退還已繳交之相關費用，本校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之權利。 

(七) 未達25人開班人數無法開班時本校有停班或異動開課時間之權利。 

(八) 如遇天災（例如：颱風），當天課程依照該縣市政府宣布決定是否停止上課，

課程順延。 

(九) 課程聯絡人可洽：(02) 2732-1104 #82104  蔡小姐。 

(十) 本簡章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項目 聯絡窗口 電話 電子郵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 
Office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N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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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課程、
出缺席、學分 
證書核發問題 

進修推廣處 
推廣教育中心 
蔡小姐 

(02) 2732-1104 

#82104 cce@mail.ntue.edu.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 
Office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NTUE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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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11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 
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報名表 

 
 
 
 
 
 
 
 
 
 
 
 
 
 
 
 
 
 
 
 
 
 
 
 
 
 
 
 
備註： 

(一) 請符合資格之教師依本簡章「第十點之三、繳交文件」內容，將相關文件依序裝訂
備妥後，於 115年 5 月 25 日(星期一)前(以郵戳為憑)，以黏貼「報名專用封面」之
信封掛號郵寄至「106320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收」。 

(二) 為利審查作業，將紙本文件寄出後，請於 115 年 5 月 25日(星期一)前至「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 線上填寫報名資料。 

【※請注意：逾期、資料不全或僅線上報名未繳交報名文件，不予審查】 

姓 名  學 號 學員免填  
請自行黏貼 

1 吋證件照 1 張 身 分 證 字 號           性別  

Email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通  訊  地  址 □□□ 
電 話 手機：                                                       住家：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緊 急 聯 絡 人   
關 係  聯絡電話  

學 歷 
     

學校 
     

科系 年 月畢業 

請自行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自行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報考人親簽                                               

本校審查結果(以下報名者不需填寫) 

□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在職證明書正本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學員切結書 

□總服務年資一覽表（附歷年聘書證明影本或服務證明書正本） 

□114學年度第 2學期本土語(臺灣台語)課表 

□已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報名 

□符合資格 

□不符合資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 
Office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NTUE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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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辦 理 115年度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 

學 員 總 服 務 年 資 一 覽 表 
茲證明，本人曾於下列國民小學任職，並檢附服務年資相關證明佐證(含代課、
代理期間)，以供查核，未提供服務年資相關證明者不予審查： 

 

服務起訖日期 服務學校資料 服務年資 

年 月至  年 月 

（填寫範例） 
所在縣市 學校 職稱 年 月 

     

     

     

     

     

     

     

     

總計 年 月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
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使用，如有不實或偽造者，報名人員及服務
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 
Office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NTUE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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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辦 理 115年 度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 

學 員 切 結 書 
 
切結人  （簽名）已瞭解且遵守貴校辦理「115年
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報名

及錄取方式，不以任何理由要求本校協助轉班，並於完成課程及滿足

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資格後，辦理加註登記。 
另檢送資料所填如有不實，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特此

聲明。 
 

切 結 人 ： （簽名） 

身分證字號： 
 

連 絡 電 話 ： 
 

日 期：  115 年 月 日 
 
 
 
此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 
Office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NTUE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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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辦 理 115 年 度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 

學 員 放 棄 錄 取 資 格 聲 明 書 

姓名  
錄取編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家： 

本人經由貴校「115 年度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招生

錄取，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員簽章 
 

申請日期 115年 月 日 

說明： 

 此聲明書填妥後，請傳真(02)2736-2578 

或 E-mail：cce@mail.ntue.edu.tw至本案承辦人蔡小姐信箱。 

 經個人放棄錄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轉班。 

本校審核簽章  日期 115 年 月 日 

如自願放棄錄取，請於115年 6月 12 日(五)前填妥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並以傳真或 email 
回傳至本校，俾利將寶貴名額提供給備取學員。

mailto:cce@mail.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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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學分抵免申請表（本土語文專長課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15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 
學分抵免申請表(適用於本土語文專長課程抵免) 

 

學生姓名：             學號：                手機：                電子信箱：  

原就讀學校名稱：             原就讀系所名稱或進修推廣部班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已詳閱下列注意事項，茲切結所填報及檢附之各項資料

均完全屬實，如經查有虛偽不實情形，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絕無異議。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 

擬申請抵免之科目 
(本班開課科目)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自我檢核（請確實檢核，完成後於檢核項目打「ˇ」）  
(※如有填報虛偽不實或隱匿不報，衍生問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收件單位檢核 

師資培育處 

檢核 
相關學系審核 

本班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修

課

學

年

度 

修

課

學

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成

績 

1  2  3  4  5  6   

原校歷年成 
績單正本 

(必備文件)  

欲抵免之科

目學分數達

本班科目學

分數。 

欲抵免之科

目學分非共

同課程、非

通識課程、

非教育專業

課程。 

欲抵免之科

目學分為10 
年 內 所 修

習。 

與本班科目名稱相

同者免附課程綱

要；科目名稱不同

者，需檢附課程綱

要。 

若為大學或研究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  
(1)大學或研究所之歷年成績單正本 
(2)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影

本(需有科目名稱)(抵免大學/研究所學分必備文件) 
若為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 
(1)教育部核定開設之公文(需有教育部核定文號)  
(2)教育部核定開設之課程 
(3)學分證明書 
(4)成績單(正本) 

審核教師勾選 審核教師核章 

       

□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  □  □  

□免附□已檢附  

□缺件 

□已檢附 

□缺件 

□通過檢核 

□不通過 

□可抵免 

□不可抵免 

□同意抵免 

□不同意 

 

合計抵免：本土語文專長課程       科目    學分。 收件單位 審核學系 

備註:  
1. 加註專長專門課程學分之抵免，係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2. 申請抵免科目與原修習科目名稱、學分數、內容應相同，或以學分數多者抵免學分數少者，若科目名稱不同時，應檢附原修習科目教學大綱或相關教材筆記方可受理； 
抵免科目最低成績標準為70分。 

3. 需檢附課程綱要而無檢附者，其學分抵免與否依審核學系認定。 

4. 本表單請以A3橫式列印，表格欄位如不足使用，可自行增列。 

  

單位主管 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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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國小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臺灣台語(閩南語文) 29 學分班報名專用封面 

106320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進修推廣處  推廣教育中心收 

姓 名  

任職單位  

所
繳
交
資
料
請
申
請
人
自
我
檢
核
打 
✓ 

 1.報名表(含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2吋照片2張) 
 2.國民小學教師證書影本 
 3.在職證明書正本(請擇一) 

※本班招收對象以現職擔任本土語(臺灣台語)課程教學之教師為優先，報名教師依以

下順位及報名順序依序錄取。 
 第一順位：縣市政府薦送之現職專任教師 
 第二順位：現職擔任本土語(臺灣台語)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請檢附114學年

度第2 學期課表以茲證明。 
 第三順位：現職專任教師 
 第四順位：現職擔任本土語文(臺灣台語)工作之代理、代課教師(需具教師

證) ，請檢附114學年度第2 學期課表以茲證明。 
 第五順位：現職代理、代課教師(需具教師證) 
 第六順位：儲備教師(需具教師證) 

 4.最高學歷之畢業證書影本 
 5.總服務年資一覽表與證明文件(歷年聘書證明影本或服務證明書正本) 
 6.學員切結書 
 7. 114學年度第2學期本土語(臺灣台語)課表 
 8.學分抵免申請表(請以A3格式列印)  
 9.若為大學或研究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 

(1)大學或研究所之歷年成績單正本 
(2)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影本 

(需有科目名稱)(抵免大學/研究所學分必備文件) 
 10.若為推廣教育學分班所修習之科目，請檢附： 

(1)教育部核定開設之公文(需有教育部核定文號) 
(2)教育部核定開設之課程 
(3)學分證明書 
(4)成績單(正本) 

 11.科目名稱不同時，請檢附「課程大綱」 
 12.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13.報名費繳費證明(郵政匯票、匯款轉帳明細) 

若無需申請抵免，可免附第 8~11 項，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私 
章或簽名，所送資料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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